
函經濟部水利署

22181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81 號

匡豆豆

受文者:本土圓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3 月 20 日

發文字號:經水綜字第 112530875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請至網址 :https: //OPDL.WRA.GOV . TW/ J2Appendix/ 【登入序號 :

401843 >)

壯
派•....•..•• 

憑這主告:函轉教育部 112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

業生投入職場展翅計畫(五專展翅計畫)企業宣導說明會，

請轉知相關企業踴躍與會，請查照 。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12年3 月 17 日中企策字第 11200124

070號函轉教育部 112年3 月 15 日臺教技(四)字第 112230045

4A號函辨理 。

二、教育部為扶助經濟不利專科學生及提升專科畢業生投入職

場就業，鼓勵學校透過產學合作，共同培養企業所需人

才，提供學生在校期間生活獎學金，校外實習期間給予實

習津貼，參與首揭計畫之專四、專五學生就業獎學金，畢

業後直接到實習的企業就業 。 (詳如附件)

三、吉揭說明會自 112年3 月 20 日(星期一)起至4 月 10 日(星期

)止受理報名，活動報名網址

https: / /www.studb.moe.gov.tw/5y j / ;如有報名象統疑
義言青洽05-536-2018C ，馬小姐)。

四、檢附說明會議程及補助要點等資料供參，請攜帶公文及資

料與會，並請全程函己戴口罩itE牆前5拍拍關
你對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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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中華水資源、保護暨條建築環境推廣協會、中華民國能源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

品1) 本:

會、中華民囡囡際環保資訊科技文化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綠色產業聯盟暨文化交流協會、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

業同業公會、國際中小企業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電機電子環境檢展協會、台

灣物聯網產業技術協會 、臺 j彎物聯網聯盟、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

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壹灣省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壹 j彎科技產

業策進會、臺 j腎、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雲踹人才發展協會、台

灣f未能智慧建築控制研究發展協會、臺 j彎環境資訊協會、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

學會、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產業科技管展協進會、

中羊兩岸綠色節能經貿推廣協會、臺 j彎 7)(環境再生協會、台灣也低碳社會與綠色

經濟推演協會 、 壹 J彎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台 灣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

壹灣綠色生態設施協會、台灣 ifej舌文化生態產業水續發展協會、臺;彎環保暨資

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社固法人永績循環發展協進會、壹 j彎區綜合營造業

同葉公會、社囡法人台灣營造工程協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下水道協會、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桃園市大學校院產業環保技術服務園、台

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葉公會、先進過泊、技術產學聯盟、中華民國環境工

程學會、台灣水利產業發展促進協會、臺 j彎區飲用水設備工業同業公會、高雄

市水處理 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中原大學薄朕研發中心、科技部淨7)(技術產學聯

盟、貝才回法人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財固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臺;t~、水務產業

發展協會、中華水資源管理學會、社團法人台灣農業工程學會、水科技與低碳

水續創新研管中心、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臺北市電腦公會、財團法人

資訊工業策進會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社團

法人中間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社固法人臺 j彎災害管理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水資

源、管理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台灣農業灌溉協會、台

灣水環境再生協會、國際灌溉排水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I C1D) 、社團法人

全灣防災產業協會、去 j彎水利產業發展促進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隧道協

會 、中羊氏園地下管道技術協會 、 臺 j彎氣候服務聯盟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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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函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2段95號3樓
聯絡人/聯絡電話：林俊延 02-2368-
0816#242
電子郵件：cylin@sme.gov.tw
傳　　真：02-2367-7484

受文者：經濟部水利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中企策字第112001240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2B000872_1_170857426331.pdf、112B000872_2_170857426331.pdf、

112B000872_3_170857426331.odt)

主旨：函轉教育部112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

業生投入職場展翅計畫(五專展翅計畫)企業宣導說明會，

請轉知企業或機構等踴躍與會，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2年3月15日臺教技(四)字第1122300454A號函

辦理。

二、教育部為扶助經濟不利專科學生及提升專科畢業生投入職

場就業，鼓勵學校透過產學合作，共同培養企業所需人

才，提供學生在校期間生活獎學金，校外實習期間給予實

習津貼，參與旨揭計畫之專四、專五學生就業獎學金，畢

業後直接到實習的企業就業。(詳如附件)

三、本案自112年3月20日（星期一）起至4月10日(星期一)止受

理報名，活動報名網址：https://www.studb.moe.gov.tw

/5yj/；如有報名系統疑義請洽05-536-2018(馬小姐)。

四、檢附說明會議程及補助要點等資料供參，請攜帶公文及相

關資料與會，並請全程配戴口罩。

檔　　號:
保存年限:

4

總收文

1125308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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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
濟部能源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
會、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商業司、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

副本：

97



教育部 函
機關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吳珮嘉
電話：02-7736-5894

受文者：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3月15日
發文字號：臺教技(四)字第1122300454A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五專展翅說明會資料

主旨：本部訂於112年4月25日(星期二)下午辦理112學年度補
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投入職場計畫
（五專展翅計畫）企業宣導說明會，請轉知所屬企業
或機構等踴躍與會，請查照。

說明：
一、為扶助經濟不利專科學生及提升專科畢業生投入職場

就業，本部推動旨揭五專展翅計畫，鼓勵學校透過產
學合作，共同培養企業所需人才，企業提供學生在校
期間（例如專四）每月至少新臺幣（以下同）6千元之
生活獎學金（護理科學生如獲得醫院機構認養，每月
至少1萬元/1年12萬元）。此外，如學校課程有安排校
外實習，則於實習期間（例如專五）給予基本工資以
上之實習津貼，本部另外補助參與本計畫之專四、專
五學生就業獎學金（學雜費補助），畢業後直接到實
習的企業就業。

二、旨揭說明會邀請企業參與瞭解計畫內容、學校與企業
推動經驗等，並自112年3月20日（星期一）起至4月10
日 ( 星 期 一 ) 止 受 理 報 名 ， 活 動 報 名 網 址 ：
https://5yj.moe.gov.tw；如有報名系統疑義請洽：
05-536-2018(馬小姐)，惠請協助轉知鼓勵企業或機構
踴躍參與。

三、檢附說明會議程及補助要點等資料供參，請攜帶公文
及相關資料與會，並請全程配戴口罩。

正本：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勞動部、衛生福利部

裝

訂

線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電子收文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120012407第1頁（共2頁）



副本：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12/03/15

17:47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基本資料庫)(含附件)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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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學年度補助大專校院辦理五年制專科學校畢 

業生投入職場展翅計畫活動(五專展翅計畫) 

企業及學校宣導說明會 

時間：112 年 4 月 25 日/參加對象：企業及學校科主任 

日期 時間 地點 報名截止日 

4 月 25 日(星期二)

下午 

13 時 30 分-

18 時 00 分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中商大樓

7212 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北區三民路三段 129 號) 

112 年 4 月 10 日 

*請派各科主任及推薦 5-10 間企業或機構與會。 

*本案於 112 年 3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起報名，活動報名網址：

https://5yj.moe.gov.tw。 

*報名系統，如有疑義請洽 TEL：(05)536-2018(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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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交通路線 
地址: 臺中市北區三民路三段 129 號 



3 

 

交通資訊 > 臺中科大三民校區 

A.大眾交通： 

另由臺中火車站步行約 20~30 分鐘，即可抵本校區。 

1.臺中客運：6、8、9(圖書館路)、12、14、15、26、29、35、70、71、82、99、108(港尾路)、132、201、304、307、324、

500、700、901 路等直抵本校區。 

2.統聯客運：1、25、61、73、301、303、308、326 號直抵本校區。 

3.豐原客運：55、203、280、285(台中二中路)、286、288、289、900 號直抵本校區。 

B.搭乘高鐵： 

由高鐵臺中站搭乘快捷公車或市區公車，依公車路況，最久需約 1 小時到達本校。 

159 高鐵快捷公車：高鐵台中站—中國醫藥大學—台中公園，於台中一中站下車再步行至「臺中科技大學」。 

26 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新民高中，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70 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綠川東站(經台中科大) ，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82 市區公車：高鐵台中站—水湳，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99 市區公車：嶺東科技大學—高鐵台中站—莒光新城，至「臺中科技大學」站下車。 

C.開車前往： 

國道 1 號： 

(1)中港(臺中)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臺中港路→(左轉)五權路→(右轉)三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區校門。 

(2)中清(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中清路→大雅路→(左轉)五權路→(右轉)中華路二段→本校中商大樓→本校區。 

(3)南屯(五權)交流道→下交流道→五權西路→五權路→(右轉)三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區校門。 

2.國道 3 號： 

龍井交流道→下交流道(往臺中市區方向)→中棲路→臺中港路→(左轉)五權路→(右轉)三民路三段→(右側) 本校區校門。 

3.中彰快速道路 74 號、中投快速道路 63 號於臺中市系統交流道路經市區平面道路可抵達本校區。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
投入職場要點(106年2月18日以臺教技(四)字第1060002355B號令發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生學以致用及

提高就業率，引導學校建立完善就業輔導及媒合機制，並鼓勵學

校積極引進社會資源，與企業共同培養產業所需人才，縮短學用

落差，以促進經濟弱勢學生翻轉未來，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單位：本部主管之國立、私立五年制專科學校，並於一百零

七學年度起擴大至設有五專部之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學校）。 

三、申請時間︰學校應依本部公告期限，函報申請計畫書；逾期申請

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四、補助對象︰經學校甄選通過且與學校簽署就業意願書之四年級或

五年級學生（以下簡稱受補助學生）。 

五、辦理方式︰ 

（一）學校引進企業資源，提供受補助學生在校就學期間每月至

少新臺幣六仟元之生活獎學金與畢業後正式職缺，並由本

部補助就業獎學金；就業獎學金之金額同受補助學生當學

期之學雜費金額，並由學校於註冊時逕予扣繳學雜費。已

申請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者或領有產學攜手專班計畫補助

之學生，得就扣除學雜費減免或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

助。 

（二）學校應訂定甄選受補助學生之相關規定（包括申請對象、

申請方式、審核基準、程序、時間、親師宣導、就業輔

導、就業媒合及就業追蹤等機制），上網公告，並積極向企

業爭取，協助受補助學生獲得適當之就業待遇及福利。學

校甄選受補助學生應以經濟弱勢學生與成績優異者為優先

考量。 

（三）受補助學生應依學校時程提出申請、配合就業輔導措施，

並與學校簽署就業意願書。受補助就業獎學金二年者，畢

業後應就業二年；受補助就業獎學金未滿二年者，應按補



助期間比例履行就業義務。具有兵役義務者，其就業期間

之採計得配合役期延後至退役後。 

（四）就業意願書應記載受補助學生姓名、科別、受領補助款起

迄時間、就業年限、違反約定喪失受領補助款之權利、償

還補助款之條件與核計基準、就業期限、保證人負連帶責

任及簽約日期等相關事項。 

（五）學校應妥善保存受補助學生名冊、就業意願書及相關文

件，並負責追繳學生償還之補助款。 

六、受補助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受領就業獎學金，並償還

已受領之就業獎學金。但死亡者、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

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經衛生福利部新制醫院評鑑合格之教

學醫院以上層級，開立認定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證明者，或因事

故致家庭巨變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經學校實訪查證，由學校報

本部核定者，得免償還已受領之補助款或免履行就業義務： 

（一）因轉學、轉科且經學校輔導仍無法延續參與計畫或放棄、

被勒令退學、開除學籍或無故輟學。 

（二）因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致喪失參與計畫

之資格。 

（三）畢業後一年內未就業。 

受補助學生畢業後連續就業未滿受補助年限者，應依其未就業

之月數比例償還補助款；不滿一月者，以一月計。 

七、受補助學生於就學期間因故辦理轉學，得向原學校申請輔導銜接

至轉入學校繼續參與計畫，並由轉入學校通報本部。 

八、審查作業：由本部依學校函報申請計畫書之內容完整性、執行可

行性及預期效益等予以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組成專案

小組審查。 

九、審查項目︰學校訂定甄選受補助學生之相關規定、就業輔導、就

業媒合、就業追蹤及企業生活獎學金額度等項目。 



十、受補助學生依學校訂定之規定向學校申請就業獎學金，經學校審

核通過者，由學校備文摯據連同核銷一覽表一式二份，於每學期

報本部請領補助經費。 

十一、績效考核︰ 

（一）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受補助學生名冊、執

行成果及相關資料送本部存參。 

（二）執行成效良好學校，本部得予獎勵；對於優秀企業，本部

得頒發獎狀。 

十二、受補助學生經查有偽造、不實情事或未履行就業意願書，學校

應撤銷其受補助資格及追繳之；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